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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4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新亿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—153 

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交所对重整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

漏。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2月 15日收到

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

相关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5】2001 号），现将全文披露如下：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披露的重整计划（草案）显示，此次公司重整的债权审查确

认情况为：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塔城中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

为 21.74 亿元；经管理人初步核查但法院尚未裁定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

2495 万元；管理人初步审查认为，需要作为普通债权预留偿债资金的预

计债权金额为 1.07 亿元。 

经事后审核，现请你公司核实以下问题并披露： 

一、请公司补充披露经核查确认（含初步核查确认）的各项债权金

额的具体构成明细，并说明债权确认的主要依据及其合理性。 

二、根据公司 2014 年年报和 2015 年三季报，公司合并报表显示

的负债合计分别为 14.71 亿元和 14.82 亿元。该负债总额与重整计划

（草案）中所核查确认的债权金额差异巨大。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：1、

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；2、此次重整核查确认债权中超出公司财务报表所

示负债部分的具体明细；3、此前关于负债（包括预计负债）的会计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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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信息披露是否合规，并说明理由。 

三、在公司债权申报结束并披露核查确认结果前，公司所制定并披

露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显示，大股东万源稀金拟豁免公司 11 亿元债

务，同时“在投资人支付的 14.47 亿元价款中，8 亿元用于向债权人清

偿”。前述拟豁免债务和拟清偿债务金额合计达 19 亿元，远超出公司 

2014 年年报和 2015 年三季报显示的负债总额 14.71 亿元和 14.82 

元。请公司说明在核实确认债务规模前即披露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事

实基础，以及作出相关债务安排的主要依据。 

请你公司及管理人于 2015 年 12 月 17日之前落实上述要求，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


